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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事项的申请和办理。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令〔2015〕第1号发布，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令〔2020〕第3号修正）。
    四、受理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及辖内各地、州、市分行货币金银部门
    五、审核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及辖内各地、州、市分行货币金银部门
    六、决定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七、数量限制
    根据《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需求，可以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的数量进行限制性审批。

    八、申请条件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除因公益事业捐赠进口黄金制品）的，应当具备法人或其他组织资格，住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近2年内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生产、加工或者使用相关黄金制品的企业，有必要的生产场所、设备和设施，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二）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外贸经营企业，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三）因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需要使用黄金制品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

    九、禁止性要求
    （一）黄金制品进出口资格申请不符合《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

（二）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不符合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或海关监管要求的不予许可。

十、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

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要求
	备注

	1
	申请说明
	原件
	1
	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制品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
	需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示范文本见附录2

	2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原件
	1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要求填写
	需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

	3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定登记证书
	复印件
	1
	
	需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

	4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

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复印件
	1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的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应载明授权内容、授权期限及代理人姓名等。
	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

	5
	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或交易记录）
	复印件
	1
	包括进出口黄金制品的货值、进出口时间、数量等
	需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

	6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材料
	原件
	1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
	加盖备案登记章

	7
	近2年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原件
	1
	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需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

	8
	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
	原件
	1
	省级或地市级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文件
	需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

	9
	近3年纳税记录
	复印件
	1
	各种税收总额。代缴税款的银行开出的电子缴税付款凭证。税务机关开具的纳税发票。
	税务机关开具的证明文件，需加盖申请人的单位公章

	10
	其他证明材料
	原件
	1
	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提交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有关证明材料；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提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证明材料
	需加盖申请人的单位公章

	11
	增值税发票
	原件
	1
	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有关证明材料
	税务机关开具的纳税发票，需加盖申请人的单位公章

	12
	转内销的说明材料、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复印件、加工贸易合同
	原件
	1
	因加工贸易转内销的 ，应按照《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报送
	需加盖申请人的单位公章


    十一、申请接收
    （一）现场或信函接收
申请人可向受理机构现场提交或以邮寄方式提交上述纸质申请材料。接收地址及联系电话如下：

1.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河滩北路266号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货币金银处 0991-4186306

2.克拉玛依  克拉玛依市迎宾路50号中国人民银行克拉玛依市分行货币金银科 0990-6243075

3.吐鲁番  吐鲁番市高昌区莱帕尔东路589号中国人民银行吐鲁番市分行货币金银科 0995-6263550

4.哈密  哈密市花果山路6号中国人民银行哈密市分行货币金银科 0902-2292974

5.昌吉  昌吉市北京南路17号中国人民银行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货币金银科 0994-2515344

6.博州  博乐市团结路99号中国人民银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分行货币金银科 0909-2222775

7.巴州  库尔勒市石化大道21号中国人民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货币金银科 0996-2626516

8.阿克苏  阿克苏市北京东路51号中国人民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货币金银科 0997-2575103

9.克州  阿图什市帕米尔东路57号中国人民银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分行货币金银科 0908-7668865

10.喀什  喀什市西域大道158号中国人民银行喀什地区分行货币金银科 0998-2902632

11.和田  和田市东巴克东路33号中国人民银行和田地区分行货币金银科 0903-2022842

12.伊犁  伊宁市开发区辽宁路855号中国人民银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行货币金银科 0999-7830304

13.塔城  塔城市塔尔巴哈台南路6号中国人民银行塔城地区分行货币金银科 0901-6223058

14.阿勒泰  阿勒泰市建业街161号中国人民银行阿勒泰地区分行货币金银科 0906-2122577

石河子  石河子市东五路21号中国人民银行石河子市分行货币金银科 0993-2625691

    （二）网上接收

申请人可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系统提交上述纸质材料PDF格式扫描文件。网址：http://www.singlewindow.cn。具体操作流程详见“单一窗口”系统公示栏的《“单一窗口”标准版用户手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十二、办理基本流程
    详见附录1

    十三、办理方式
    初次办理行政审批的办理方式为一般程序，包括申请、受理、初审、审查与决定、文书制作与送达、结果公开。

    十四、办结时限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辖区各地、州、市分行自受理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在收到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后2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直接受理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十五、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六、审批结果
    经审批，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准予行进制品进出口的，出具《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不符合黄金制品进出口法定条件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十七、结果送达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对于受理、不受理、不予受理或者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通知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十八、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申请人享有以下权利：

    1.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2.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

    3.就行政许可审查进行陈述、申辩、听证。

    （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及辖内各地、州、市分行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要求被许可人提供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有权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现场检查。

    十九、咨询途径

    可向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及辖内各地、州、市分行进行窗口咨询或电话咨询，地址及联系方式见“十一、申请接收”。
    二十、监督投诉渠道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监督投诉电话：0991-4186306。
    二十一、办公地址和时间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及辖内各地、州、市分行办公地址见“十一、申请接收”。办公时间为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十二、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采用现场或信函申请方式的，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可通过电话等方式查询审批状态和结果。具体查询方式可与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及辖内各地、州、市分行联系。准予许可决定将于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官方网站政务公开专栏“行政执法信息”公开。
采用线上申请方式的，可通过“单一窗口”系统查询办理进程和结果。

    附录：1.流程图

          2.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3.常见错误示例

          4.常见问题回答

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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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申请说明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受理机构名称）：

    我单位因自身生产/加工／经营需要，现提出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具体情况如下：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生产经营规模和能力。

    二、申请进出口黄金制品的主要目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三、住所（办公场所）。

                                     申请人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附录3

常见错误示例

    一、申请报告抬头错误
    错误：“人行新疆分行”、“人民银行喀什分行”。
    正确：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喀什地区分行。
    二、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受理机构错误
    错误：注册地在北京的黄金制品进出口企业，计划在新疆开展黄金制品进出口业务，于是向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递交申请。

正确：根据《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应当向申请人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提交下列材料……”。因此，该黄金制品进出口企业应向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递交申请。

    三、“单一窗口”上传的补正材料文件名错误
    错误：补正材料的文件名称与之前上传的文件同名。

    正确：补正材料标题应加“补正”字样。

    四、代理协议有效期错误
    错误：未对有效期为长期或者自动续展的代理协议进行说明。

    正确：对明确有效期为长期或自动续展的代理协议，需另外提交加盖申请人公章的说明材料。并随代理协议通过“单一窗口”系统上传。                                               

附录4

常见问题解答

    一、申请哪些黄金制品进出口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出具准许证？
    答：详见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最新公告。目前执行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公告（〔2016〕第32号）。

    二、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需要申请准许证吗？

    答：不需要。

    三、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是否收费？
    答：不收费。

    四、在哪里申请黄金进出口准许证？

    答：黄金进出口的受理、初审、审批和决定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服务指南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五、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公益事业捐赠黄金制品进口的在哪里申请准许证？

    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不予受理决定，告知申请人





不受理决定，告知申请人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及辖内各地、州、市分行接件，并与5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全部材料





申请人补全材料。





申请人通过现场、信函或“单一窗口”，提出申请，并提交材料。








受理，并进行审查





申请人取得审批结果，办结





现场或信函申请的，通知申请人邮寄或现场领取审批结果


线上申请的，申请人通过“单一窗口”系统“进出口申请查询”栏查看审批结果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辖区各地、州、市分行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送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